
附件1
提升柳州内河口岸服务对外开放能力

奖励申报指南
为贯彻实施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提升柳州内河口岸服务对外开放能力工作方案（2024-2026年）》精神，进一步促进柳州内河口岸安全稳定发展，提升口岸综合服务效能和对外开放水平，推动口岸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申报指南。

一、奖励资金安排

（一）2024年度、2025年度、2026年度柳州内河口岸服务对外开放能力奖励资金预算总额690万元，纳入柳州市本级商贸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年度预算。

（二）若申报期内单项奖励项目申报金额超出该项目当年度预算，则按同比例核减该项目奖励资金。

二、奖励执行期限

202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实施完成，并符合条件的项目，可申报相应奖励。

三、奖励项目与申报细则

（一）口岸航线拓展能力奖（每年度预算安排10万元）

1.申报对象：实际运营“柳州-香港/澳门”航线的企业。

2.奖励内容：申请港澳航线运输资质；港澳航线船舶备案。
3.奖励标准：

（1）对新获批港澳航线运输资质并实际运营1班次及以上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万元；

（2）对完成港澳航线备案、至少完成1次“柳州-香港/澳门”航线运输的船舶，每艘一次性奖励1万元。
4.申报材料：奖励申请表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港澳航线运输资质证明文件、港澳船舶备案证明文件、国际航行船舶进/出口岸许可证、申报单位承诺函。
（二）口岸货源组织奖（每年度预算安排100万元）
1.申报对象:组织货源从柳州内河口岸离境的企业。

2.奖励标准：

(1)货物以集装箱方式运输的，按1500元/40英尺集装箱给予奖励。20英尺集装箱按0.5个40英尺集装箱折算。

(2)货物以散杂货方式运输的，按30元/吨给予奖励。

3.申报材料：奖励申请表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报关单、申报单位承诺函。

（三）口岸船舶运输服务奖（每年度预算安排60万元）
1.申报对象：具备港澳航线运输资质、为柳州内河口岸货物提供运输服务的企业。

2.奖励标准：载重吨为2000吨及以下的船舶每班次奖励3万元，载重吨为2000吨以上的船舶每班次奖励5万元。
3.申报材料：奖励申请表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国际航行船舶进/出口岸许可证、进/出口货物舱单、申报单位承诺函。

（四）智慧口岸建设与安全提升奖（每年度预算安排60万元）
1.申报对象：开展智慧口岸建设或口岸安全设施设备改造升级的企业。

2.奖励内容：智慧口岸建设项目；口岸安全设施设备改造升级项目。

3.奖励标准：按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（不含土地和临时设施费用）的30%给予奖励。

4.申报材料：奖励申请表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项目建设方案、实际支出发票复印件或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审计报告、申报单位承诺函。




